
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63号建议协办意见的函
市发改委：
现就李长林代表（提案者）提出的关于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的建议，提出如下协办意见：
按照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整县（市、区）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宁发改能源（发展）〔2021〕773 号）文件通知，平罗县列入自治区整县（市、区）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。我县积极推动试点建设，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。
截至目前，我县已备案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规模约为20.86MW，现大地公司已于光伏企业达成合作意向，在大地公司厂区内进行分布式光伏安装；利垦二期的分布式光伏预计近期开工，整县推进的分布式光伏仍在与企业洽谈中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持续做好项目建设中服务工作，积极协调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。与县供电局对接，加强对配电网升级改造，保障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消纳；进一步优化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“一站式”并网服务，推行接网业务线上办理，缩短接网办理时间。结合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工作，积极与投资意向强烈的相关企业开展对接，确立投资主体、运营方式等，推进全县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加快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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